 


关于召开重点行业VOCs排放企业建档立卡及综合治理工作培训的通知

各镇街园区：
按照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我市重点行业VOCs企业建档立卡及综合治理排查工作的通知》（津环气函[2019]107号）的要求，我区需于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建档立卡信息填报管理系统信息更新工作，我局委托天津天发源环境保护事务代理中心有限公司组织开展该项工作，该公司同时负责我区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该项工作需要各相关企业在既定的时间节点内完成相关材料的上报工，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完成，我局计划组织为期一天的技术培训，对各镇街园区负责同志和相关企业就如何填报进行培训，请各镇街园区相关负责同志按照后附名单通知到辖区内企业一并参会。
一、工作要求
此次建档立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名单中企业均在生态环境部备案且由市局下发至我区。请各镇街、园区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务必通知主要领导马上安排开展工作，立即通知附件1内企业参会，提前打印好附件2表格并抓紧时间完成填报（不会填写的做好标记，培训会上填写），并带齐全部材料按时参加培训，培训会上将由第三方对如何填报进行详细讲解。
二、时间
培训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地点为天津威斯康顿酒店三楼多功能厅（地址：武清区光明路富盈国际广场4号楼光明道与泉达路交汇东北角）。
三、培训内容及所需材料
天津天发源环境保护事务代理中心有限公司相关专业人员负责培训，并在现场指导企业填表，参会企业需携带以下资料：
1、VOCs综合治理调查表（提前填写）
2、营业执照（复印件）、公章、笔
3、最新VOCs检测报告（纸质或扫描件）（全厂所有涉及VOCs排放的排气筒检测报告）  
4、环保设施照片、排气筒照片、环保设施铭牌照片（提供电子版）
注：（每张照片与设施、排气筒、铭牌一一对应并标注清楚）   
5、正门大门口定位（用奥维地图定位）   
6、2018年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已办理排污许可证的企业提供）   
 7、拥有VOCs治理设施2018年运行台账的，提供台账复印件   

培训时间：2019年4月10号 上午       9:00—12:00                                          
                    2019年4月10号 下午       1:30—3:30
                                                    下午       3:40—5:30


附件1.武清区VOCs建档企业清单
附件2.工业企业VOCs综合治理调查表



具体培训安排见下表。

	时间
	镇街
	时间
	镇街

	上午
9:00—12:00

李鹏超15802237835
赵越13612134246
	河北屯镇
	下午     
3:40—5:30


张琦13132518256
靳艳芳18526159762
	王庆坨镇

	
	下伍旗镇
	
	大碱厂镇

	
	汽车产业园
	
	豆张庄镇

	
	电商园
	
	泗村店镇

	
	大良镇
	
	黄庄街

	
	崔黄口镇
	
	东马圈镇

	
	曹子里镇
	
	南蔡村镇

	
	梅厂镇
	
	黄花店镇

	
	上马台镇
	
	徐官屯街

	下午        1:30—3:30


张会松15202209160
曹鑫15222076780
	大王古镇
	
	大黄堡镇

	
	高村镇
	
	杨村街

	
	陈咀镇
	
	大孟庄镇

	
	河西务镇
	
	石各庄镇

	
	京滨工业园
	
	下朱庄街

	
	汊沽港镇

	
	京津科技谷

	
	开发区

	
	城关镇



联系人：莫永欣
联系电话： 2217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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